兴庆区购房补贴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9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银川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降低购房成本、提升购房信心，实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目标，切实做好兴庆区购房补贴发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区域及对象
本次购房补贴针对购买兴庆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建商品房住宅。赠与、转让、继承、离婚财产分割等方式获得的商品住房、安置房、二手房、法拍房、顶账房等非新建商品住房，商业、办公、公寓（土地性质为商服或商住、预售许可证未标注为“住宅”）、车位（库）、储藏间等非住宅类商品房不在补贴范围。
二、补贴类型及标准
对购买兴庆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给予每套房屋5000元购房补贴，本次专项补贴资金共400万元整。
三、补贴时限
购买新建商品住宅补贴时间为文件印发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在上述补贴时限范围内，补贴资金补完为止，按照登记顺序先到先得。
四、办理流程
（一）认购兴庆区新建商品住宅，完成网签备案购房人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项目需将定金、首付款缴存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在银川市不动产权交易中心完成网签备案。
（二）购房人提供申请补贴资金资料，进行审核、登记；购房人向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提交以下资料申请购房补贴：
1.购房人身份证复印件，存在多个购房人的还需提交其他购房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未成年的可由法定代理人代办，提供户口簿户主页和本人页复印件或出生医学证明；因特殊原因购房人本人无法办理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全套资料）；
2.《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签字页复印件；
3.首付款缴纳凭证（刷卡小票、转账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4.购房人名下有效银行卡复印件，存在多个购房人的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并指定一位购房人作为收款对象；
5.审核部门认为的其他所需材料（在首次申请办理补贴时由资料接收部门一次性告知，并退回已交资料待补齐后一并提交）。
首付款缴款时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不早于文件印发之日，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对购房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资料齐全并通过审核后，登记信息。
（三）公示
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分批次将审核通过的名单、补贴资金等信息通过兴庆区政府官网及美丽兴庆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或邮件等形式反映（邮箱号：xqqzfhcxjsj@126.com，联系电话：0951-8616236，通信地址：兴庆区贺兰山东路2号）。
（四）资金发放
对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购房人，于公示结束后1个月内发放至申请人预留的银行卡中。
五、资金来源
购房补贴资金由兴庆区政府本级财政统一安排。
六、其他事项
（一）为保证购房补贴的发放公平公正，购房者必须使用刷卡、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首付款，使用现金的业主请提前将房款缴存至缴款银行卡。
（二）资料提交地点：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209室（兴庆区贺兰山东路2号），政策咨询电话：0951-8616236。
（三）购房人应在政策有效期内申请购房补贴，超过政策有效期的，视同放弃购房补助申请资格；补贴资金按照登记顺序先到先得；同一时间提交申请（资料齐全通过审核）但补贴资金不足的，名额为购房人缴纳首付款刷卡小票、转账凭证时间更早的购房人。
（四）严禁通过变更、撤销网签备案套取购房补贴，享受补贴后变更、撤销合同备案的需退回购房补贴，拒不退回的，不予办理备案撤销申请。
（五）申请人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经证实属于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恶意重复申领的，取消享受补贴资格，对相关责任人按规定严肃追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有违规配合购房者变更、撤销网签合同、撤销合同备案骗取购房补贴行为的，将依法追回购房补贴，暂停企业网签权限，公开通报。对相关责任人按规定严肃追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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